嘉兴学院文件
嘉院教字〔2013〕3号

───────────────────────────────
关于印发《嘉兴学院听课制度》的通知

学校各部门、直属各单位：

《嘉兴学院听课制度》已经学校修订，现予印发，请认真组织实施。

嘉兴学院

2013年4月19日
嘉兴学院听课制度

为深入贯彻《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嘉兴学院关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实施意见》等精神，进一步加强教学检查和指导，及时发现和解决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切实保证教学质量，营造全校上下关心教学、重视教学、支持教学、严格教学管理的良好氛围，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制度。

一、听课人员及其任务要求

（一）校党政领导，每学年不少于4学时；其中，分管教学、学生工作的校级领导，每学年不少于8学时；

（二）中层干部，每学年不少于4学时；其中，教务处正副处长、各教学单位党政领导，每学年不少于8学时；

（三）各学系、研究所、教研室（部）负责人、各实验中心负责人，每学年不少于8学时；
（四）专任教师，每学年不少于4学时；
（五）学校及各二级教学单位组织的各类讲课比赛、引进教师所进行的试讲、各类学术讲座等听课学时不计入。
二、听课的形式及其组织

（一）学校党政领导、机关部门中层干部的调研性听课，由教务处组织。听课的重点对象是青年教师、学评教得分较高的教师，以及学校课程教学改革专项的课程。由教务处统一安排，基本框定听课时段和听课对象，如遇时间冲突，也可以选择随机听课。

（二）各教学单位党政领导、各学系、研究所、教研室（部）负责人、各实验中心负责人的检查性听课，由各教学单位组织。主要是配合各类教学检查安排的听课，听课的重点对象是青年教师、学评教得分较低的教师以及学生反映问题比较集中的任课教师，由教学单位主管教学领导提供具体的听课时段和听课对象。

（三）各学系、研究所、教研室（部）组织的专任教师集体听课，由学系、研究所、教研室（部）组织，并列入教研活动计划。主要包括由学系组织示范课和观摩课，听课的重点对象是教学质量较高的教师，以及教学改革示范性或探索性课程。

（四）随机听课。主要是为了解和掌握教学情况或了解学生学习状况而随机进行的听课，也包括教师之间以增加了解、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为目的的相互听课。
三、听课的要求及管理

（一）各级领导、全体教师应把听课视为工作职责。任课教师应把接受他人听课视为应尽义务，欢迎他人听课，敢于公开自身教学态度、教学水平。

（二）听课人员应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认真填写《嘉兴学院听课记录本》，实事求是地记录授课情况、评价授课质量、提出意见建议。

（三）在听课中发现的课堂教学方面的问题，听课人员应及时与任课教师沟通交流，发现的其他问题，也应及时向有关单位反映，或者在职权范围内及时作出妥善处理。

（四）听课记录本每学年末收集。校领导的听课记录本由校办收齐后交教务处；全体中层干部的听课记录本按部门交教务处；各学系、研究所、教研室（部）负责人、各实验中心负责人，以及全体专任教师的听课记录交教学单位统一归档备查，教学单位将汇总结果报教务处。

（五）教务处及教师教学发展中心负责对校领导、全体中层干部的听课记录、质量评价及意见建议等的整理分析，反馈给各教学单位。各教学单位负责对其他听课人员的听课记录、质量评价及意见建议等的整理分析，并以适当方式反馈给相关任课教师。

四、附则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原《嘉兴学院听课制度》（嘉兴学院教字〔2002〕26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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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兴学院办公室                      2013年4月1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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